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29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3)本字第 148 號 

主旨:為宣導遊客參觀國立國父紀念館正廳之注意事項，請會員旅行社公告

周知配合協助至紉公誼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國立國父紀念館 103 年 4 月 23 日國館推字第 1033000496 號函辦

理。 

2.國立國父紀念館為國內重要之旅遊景點，每日到訪遊客眾多，尤以大

廳儀隊交接儀式為重點行程之一。邇來發現部份遊客於禮兵執勤過程

中，高聲喧嘩、推擠、拉扯管制紅線、使用閃光燈拍照及干擾禮兵執

勤等狀況。為維護國立國父紀念館莊嚴肅穆及服務品質，請協助公告

並宣導相關注意及配合事項。 

3.有關注意及配合事項臚列如下: 

(1)進入本館正廳後，請保持肅敬。請勿高聲喧嘩、奔跑及推擠。 

(2)儀隊交接前 5 分鐘，本館將進行宣導注意事項，請遊客配合現場執

勤人員所示進行。 

(3)拍攝禮兵時請務必關閉閃光燈，請勿跨越、拉扯及觸摸管制紅線，

以尊重儀隊禮兵執行公務。 

3.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公告宣導周知，並請導遊、領隊人員配合引導，以

維護旅遊品質。 

 

    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